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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外高桥保税区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以募集资金对全资子公司

增资进展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根据公司201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修订稿）》，本

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是通过对项目实施主体实施增资的方式实施的，

现将相关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一、关于对上海外高桥保税区联合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外联发"）实施增资的进展情

况

公司使用募集资金75,988.15万元对外联发进行了增资。本次增资完成后，外联发的注册资

本变更为149,610.0140万元，目前已完成相应的工商变更，并于7月4日领取了变更后的营业执

照。

2、关于对上海市外高桥保税区三联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三联发"）实施增资的进展

情况

公司使用募集资金49,318.00万元对三联发进行了增资。本次增资完成后，三联发的注册资

本变更为81,810.3040万元， 目前已完成相应的工商变更， 并于7月4日领取了变更后的营业执

照。

特此公告。

上海外高桥保税区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2014年7月8日

华泰柏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

旗下证券投资基金估值调整情况的公告

鉴于"12郴州债"（代码122921）2014�年7�月7�日在交易所的收盘价异常，根据中国证

监会《关于进一步规范证券投资基金估值业务的指导意见》的要求，经与相关托管银行协

商一致，自2014�年7月7�日起，华泰柏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旗下基金

持有的"12郴州债"采用交易所上一交易日（2014年7月4日）价格进行估值。自该债券当日交

易所收盘价能体现公允价值特征之日起， 本公司将对其恢复按交易所收盘价进行估值，届

时不再另行公告。本公司将定期对估值政策和程序进行评价，在发生了影响估值政策和程

序的有效性及适用性的情况后及时修订估值方法，以保证其持续适用。

特此公告

华泰柏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4年7月8日

广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旗下基金

所持10郴州债（122921）估值调整的公告

鉴于10郴州债（债券代码：122921）在交易所成交异常，且未反映其公允价格，为使本基金

管理人旗下相关基金的估值公平、合理，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进一步规范证券

投资基金估值业务的指导意见》（[2008]38� 号公告）的要求，经与托管行协商一致，广发基金

管理有限公司决定自2014年7月7日起对公司旗下基金持有的10郴州债按照交易所前一日的估

值价格确定公允价值。

待上述债券当日收盘价能反映其公允价值之日起，将恢复为采用当日收盘价格进行估值，

届时不再另行公告。

特此公告。

广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4年7月8日

诺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旗下基金所持10郴州债（证券代码：122921）估值方法变更的公告

诺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旗下部分基金所持有的10郴州债（证券代

码：122921）2014年7月7日在交易所尾盘交易异常、价格严重偏离。为使持有该债券的基金估

值更加公平、合理，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进一步规范证券投资基金估值业务的指导意见》

（[2008]38号文）以及本公司的估值政策和程序，经和托管人协商，本公司决定2014年7月7日

当日采用剔除异常交易价格对旗下所有基金所持有的10郴州债（证券代码：122921）进行估

值。本公司将综合参考各项相关影响因素并与基金托管人协商后，自上述证券当日收盘价已

能反映其公允价值之日起对其恢复按交易所收盘价进行估值，届时不再另行公告。敬请投资

者予以关注。

投资者可登录我公司网站 （www.nuodefund.com） 或拨打我公司客户服务电话

（400-888-0009免长话费）咨询有关信息。

风险提示：本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

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投资者投资于本基金管理人管理的基金时应认真阅读

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法律文件，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诺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4年7月8日

证券代码：600221� 900945� � � �股票简称：海南航空 海航B股 编号：临2014-040

海南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举办2014年独立董事

接待日活动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准确和完整， 并对公告中的任何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为增进独立董事与公司投资者、员工之间的沟通交流，根据《海南航空股份有限公司独立

董事日常工作制度》，公司定于2014年7月15日举办独立董事接待日活动。现将相关事项公告如

下：

1、活动时间：2014年7月15日09:30-11:30

2、活动地点：海南省海口市国兴大道7号海航大厦3层会议室

3、活动事项：独立董事与投资者、员工交流，听取投资者、员工对公司的意见或建议，现场

给予答复；现场无法给予答复的，将通讯给予回复；

4、预约登记：为保证活动顺利、高效举行，同时不影响公司经营办公，请有意向参与活动的

公司投资者、员工于2014年7月11日17:00前与公司董事会秘书办公室联系，进行预约登记，以便

提前进行相关安排。

联系电话：0898-66739961� �传真：0898-66739960

邮箱：independentdirector@hnair.com

5、注意事项：

⑴请预约登记参加活动的投资者在活动当天携带个人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于7月15日09:

30之前至活动地点，由专人协助办理公司门禁手续；

⑵活动期间，参与人员须遵守秩序，以免影响公司办公。

特此公告

海南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四年七月八日

证券代码：002485� � � �证券简称：希努尔 公告编号：2014-029

希努尔男装股份有限公司2013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希努尔男装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13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获2014年5月

19日召开的2013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现将权益分派事宜公告如下：

一、权益分派方案

本公司2013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320,000,000股为基数，向全体股

东每10股派0.40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QFII、RQFII以及持有股改限售股、首发限售股

的个人和证券投资基金每10股派0.36元；持有非股改、非首发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个人、

证券投资基金股息红利税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先按每10股派0.38元，权益登记日后根据投

资者减持股票情况，再按实际持股期限补缴税款a；对于QFII、RQFII外的其他非居民企业，本

公司未代扣代缴所得税，由纳税人在所得发生地缴纳。）。

【a注：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持股1个月（含1个

月）以内，每10股补缴税款0.06元；持股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每10股补缴税款0.02元；

持股超过1年的，不需补缴税款。】

二、 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2014年7月15日，除权除息日为：2014年7月16日。

三、 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止2014年7月15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

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

东。

四、 权益分派方法

1、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股息将于2014年7月16日通过股东托管证

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2、以下股东的股息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股东账号 股东名称

1 08*****160

新郎希努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 06*****713

新郎希努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3 08*****214

新郎

.

希努尔国际

（

集团

）

有限公司

4 06*****032

江苏华西集团公司

5 08*****163

山东新郎欧美尔家居置业有限公司

6 08*****975

宁波保税区富诚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7 08*****099

勒堡织造

（

深圳

）

有限公司

五、咨询机构

地址：山东省诸城市东环路58号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联系人：王润田 倪海宁

电话：0536-6076188� � �传真：0536-6076188

六、备查文件

1、2013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特此公告。

希努尔男装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7月7日

泰达宏利货币市场基金收益支付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14年7月8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泰达宏利货币市场基金

基金简称 泰达宏利货币

基金主代码

162206

基金合同生效日

2005

年

11

月

10

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泰达宏利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

泰达宏利货币市场基金基金合同

》、《

泰达宏利货币市场基

金招募说明书

》

及其更新

收益集中支付并自动结转为基金份额的日期

2014-07-10

收益累计期间 自

2014-06-10

至

2014-07-09

止

注：-

2�与收益支付相关的其他信息

累计收益计算公式

基金份额持有人累计收益

=∑

基金份额持有人日收益

（

即投

资者日收益逐日累加

）

基金份额持有人日收益

=

基金份额持有人当日收益分配前

所持有的基金份额

×

（

当日基金收益

+

前一工作日未分配收

益

）

/

当日基金份额总额

（

按截位法保留到分

，

去尾部分参与

下一日收益分配

）

收益结转的基金份额可赎回起始日

2014

年

7

月

11

日

收益支付对象

收益支付日的前一工作日在泰达宏利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登

记在册的本基金全体基金份额持有人

。

收益支付办法

本基金收益支付方式默认为收益再投资方式

，

投资者收益结

转的基金份额将于

2014

年

7

月

10

日直接 计入 其基金 账户

，

2014

年

7

月

11

日起可查询及赎回

。

税收相关事项的说明

根据财政部

、

国家税务总局

《

关于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有关

税收问题的通知

》（

财税字

[2002]128

号

），

对投资者

（

包括个

人和机构投资者

）

从基金分配中取得的收入

，

暂不征收个人

所得税和企业所得税

。

费用相关事项的说明 本基金本次收益分配免收分红手续费和再投资手续费

。

注：-

3�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1、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货币市场基金投资等相关问题的通知》（证监基金字[2005]41

号）第十款的规定：“当日申购的基金份额自下一工作日起享有基金的分配权益；当日赎回的

基金份额自下一工作日起不享有基金的分配权益” 。

2、 本基金投资者的累计收益定于每月10日集中支付并按1.00元的份额面值自动转为基

金份额，若该日为非工作日，则顺延到下一工作日；

3、咨询办法：

⑴泰达宏利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网站：www.mfcteda.com。

⑵泰达宏利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全国统一客服热线：400-698-8888/010-66555662。

⑶泰达宏利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直销网点及本基金各代销机构的相关网点 （详见本基金

更新招募说明书及相关公告）。

泰达宏利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4年7月8日

证券代码：002414� � � �证券简称：高德红外 公告编号：2014-036

武汉高德红外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购买银行理财产品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2014年4月10日， 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二十次会议，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及自有资金购买银行理财产品的议案》，同意公司使

用部分超募资金及自有资金，投资于安全性高、流动性好、不超过一年的保本型银行理财产品，

最高额度不超过人民币5亿元 （具体情况详见公司于2014年4月11日刊登在 《中国证券报》、

《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的《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及自有

资金购买银行理财产品的公告》）。

近日，公司购买了三项理财产品，理财产品的资金使用额度在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

议审议通过《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及自有资金购买银行理财产品的公告》的授权范围内。具

体内容如下：

一、广发银行购买理财产品情况

2014年7月4日，公司与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汉东湖支行签订了合同，运用自有资金2,

000万元向广发银行购买"广赢安薪"高端保本型（A款）理财计划对公产品。

本次理财产品详细情况如下：

（1）理财产品名称：广发银行"广赢安薪"高端保本型（A款）理财计划；

（2）理财产品编号：GYAXJX1893；

（3）理财产品类型：保本浮动收益型产品；

（4）理财产品起始日：2014年7月4日；

（5）理财产品到期日：2014年8月4日；

（6）理财产品金额：人民币2,000万元；

（7）预期最高年化收益率：4.6%；

（8）本金及收益兑付时间：在计划到期日，银行将本金及收益会在产品到期日的二个工作

日内全部兑付至客户理财账户；

（9）理财产品投资方向：货币市场工具（现金、同业拆借、同业存款、同业借款、债券质押

式回购、债券买断式正、逆回购、票据质押式正、逆回购等低风险同业资金业务）：10%-90%。债

券（包括但不限于国债，地方政府债、金融债、中央银行票据，短期融资券，超短期融资券、中期

票据、非公开定向融资工具、公司债、企业债、交易所债券、可转债、资产支持证券等）：10%

-90%。债权及权益类资产：10%-90%；将10%-90%的产品募集资金投资于非标准化债权资产。

（10）公司与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无关联关系；

（11）公司本次使用2,000万元自有资金购买该理财产品，金额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的净

资产的0.84%。

二、广发银行购买理财产品情况

2014年7月4日，公司与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汉东湖支行签订了合同，运用自有资金3,

000万元向广发银行购买"广赢安薪"高端保本型（B款）理财计划对公产品。

本次理财产品详细情况如下：

（1）理财产品名称：广发银行"广赢安薪"高端保本型（B款）理财计划；

（2）理财产品编号：GYAXJD1667；

（3）理财产品类型：保本浮动收益型产品；

（4）理财产品起始日：2014年7月4日；

（5）理财产品到期日：2014年9月9日；

（6）理财产品金额：人民币3,000万元；

（7）预期最高年化收益率：5.0%；

（8）本金及收益兑付时间：在计划到期日，银行将本金及收益会在产品到期日的二个工作

日内全部兑付至客户理财账户；

（9）理财产品投资方向：货币市场工具（现金、同业拆借、同业存款、同业借款、债券质押

式正逆回购、债券买断式正逆回购、票据质押式回购等低风险同业资金业务）：10%-90%。债券

（包括但不限于国债，地方政府债、金融债、中央银行票据，短期融资券，超短期融资券、中期票

据、非公开定向融资工具、公司债、企业债、交易所债券、可转债、资产支持证券等）：10%-90%。

债权及权益类资产：10%-90%；

（10）公司与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无关联关系；

（11）公司本次使用3,000万元自有资金购买该理财产品，金额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的净

资产的1.26%。

三、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购买理财产品情况

2014年7月4日，公司与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汉分行签订了合同，运用自有资

金3,000万元购买利多多财富班车1号理财产品。

本次理财产品详细情况如下：

（1）产品名称：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利多多财富班车1号；

（2）产品代码：2101137331；

（3）类型：保本保收益；

（4）起息日：2014年7月7日；

（5）到期日：2014年8月5日；

（6）产品金额：人民币3,000万元；

（7）产品收益率：4.5%/年；

（8）投资兑付日：投资期限届满后的下一日兑付投资本金和收益；

（9）投资标的：本理财产品投资于现金、国债、地方政府债、央行票据、政策性金融债、评级

在AA及以上评级（对于上海浦东发展银行主承销的信用债、评级在A（含）以上评级）的短期

融资券、中期票据、次级债、企业债、公司债、非公开定向债务融资工具等信用类债券、回购、同

业拆借、存放同业以及信贷资产等符合监管要求的非标准化债权资产等；

（10）公司与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无关联关系；

（11）公司本次使用3,000万元自有资金购买该理财产品，金额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的净

资产的1.26%。

四、对公司日常经营的影响

1、公司本次使用部分超募资金及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投资保本型银行理财产品是在确

保公司募投项目所需资金和保证资金安全的前提下进行的， 不影响公司日常资金正常周转需

要，不影响使用募集资金的项目的正常运转，不会影响公司主营业务的正常发展。

2、公司通过进行适度的低风险短期理财，对资金适时进行现金管理，能获得一定的投资收

益，以进一步提升公司整体业绩水平，为公司和股东谋取较好的投资回报。

五、公告日前十二个月内公司购买理财产品情况

1、公司于2013年9月4日运用闲置募集资金6,000万元向汉口银行水果湖支行购买了人民币

机构保本13002期理财产品。目前，该理财产品已于2013年12月2日到期，购买该理财产品的本

金6,000万元和收益658,356.16元已如期到账。

2、公司于2014年1月13日运用闲置募集资金1亿元向汉口银行水果湖支行购买了人民币机

构保本14001期理财产品。目前，该理财产品已于2014年3月31日到期，购买该理财产品的本金1

亿元和收益1,223,561.64元已如期到账。

3、 公司于2014年1月13日运用闲置募集资金2亿元向广发银行购买"广赢安薪"高端保本型

（B款）理财计划。目前，该理财产品已于2014年5月9日到期，购买该理财产品的本金2亿元和收

益3,495,890.41元已如期到账。

4、 公司于2014年4月11日运用闲置募集资金1.218亿元向广发银行购买"广赢安薪"高端保

本型（A款）理财计划。目前，该理财产品已于2014年5月12日到期，购买该理财产品的本金

1.218亿元和收益558,611.51元已如期到账。

5、公司于2014年5月19日运用自有资金1亿元向招商银行办理结构性存款。目前，该存款已

于2014年6月30日到期，办理该存款的本金1亿元和利息598,356.16元已支取到账。

6、 公司于2014年5月16日运用自有资金1亿元及超募资金4,800万元向广发银行购买"广赢

安薪"高端保本型（B款）理财计划。目前，该理财产品尚未到期。

截至2014年7月7日， 公司在过去十二个月内使用募集资金及自有资金购买理财产品尚未

到期的金额共计1.48亿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6.22%。

六、备查文件

1、广发银行"广赢安薪"高端保本型（A款）理财计划对公产品合同；

2、广发银行"广赢安薪"高端保本型（A款）理财计划产品说明书；

3、广发银行"广赢安薪"高端保本型（B款）理财计划对公产品合同；

4、广发银行"广赢安薪"高端保本型（B款）理财计划产品说明书；

5、浦发银行"利多多公司理财产品合同（保证收益型-财富班车1号）"

特此公告。

武汉高德红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四年七月七日

证券代码：600594� � � �证券简称：益佰制药 公告编号:2014－027

贵州益佰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会议召开情况

贵州益佰制药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通知于2014年7月2日以书面和电

子邮件方式向全体董事发出。会议于2014年7月7日上午在北京市贵州大厦由董事长窦啟玲女

士主持召开，本次会议采用现场会议形式召开，参加会议董事应到8人，实到8人。公司监事及

高管列席了会议。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审议情况

本次会议采用记名投票方式，审议如下决议：

1、审议《关于收购天津中盛海天制药有限公司100%股权的议案》；

天津中盛海天制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盛海天制药” ）成立于2009年11月，注册资本

5,000万元。拥有3个产品批文，其中独家品种1个，剂型独家品种1个。主导产品葆宫止血颗粒、

金莲清热泡腾片为2009年国家重点产业振兴、技术改造项目和天津市重大高新技术产业化项

目。 葆宫止血颗粒为中盛海天制药自行研制的独家专利品种， 属收敛止血类妇科用药, 入选

2012年版《国家基本药物目录》；金莲清热泡腾片为《伤寒杂病论》中经方与《温病条辨》中

验方加减化裁而成，是治疗感染类疾病的经典用药,该产品说明书标示有儿童用量,入选国家

卫生计生委 《人感染H7N9禽流感诊疗方案 （2014年版）》、《流行性感冒诊断与治疗指南

（2011年版）》及《手足口病诊疗指南（2010年版）》。

经公司聘请的具有从事证券、期货业务资格的北京中证天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

伙）审计，截止2013年12月31日中盛海天制药账面资产总额为28,942.14万元，所有者权益为9,

800.83万元。2013年度,中盛海天制药实现营业收入为20,000.40万元，净利润为3,458.70万元；截

止2014年5月31日，中盛海天制药账面资产总额为31,721.03万元，所有者权益为12,184.57万元。

2014年1-5月,中盛海天制药实现营业收入为10,820.48万元，净利润为2,383.73万元。

本公司出资人民币7.95亿元收购中盛海天制药100%的股权。

详细内容请见2014�年7月 8�日指定信息披露报纸《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

证券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收购天津中盛海天制

药有限公司100%股权的公告》。

同意 8�票，弃权 0�票，反对0票，结果： 通过

2、审议《关于向全资子公司贵州苗医药实业有限公司增资的议案》。

公司拟将对全资子公司贵州苗医药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苗医药” ）的借款人民币

490,000,000.00元，以债转股的形式转增苗医药的注册资本，增资后苗医药的注册资本增加至

人民币500,000,000.00元。增资完成后，公司对苗医药的持股比例仍为100％。

详细内容请见2014�年7月 8�日指定信息披露报纸《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

证券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披露的《公司对全资子公司增资的

公告》。

同意 8�票，弃权 0�票，反对0票，结果： 通过

特此公告！

贵州益佰制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7月8日

证券代码：600594� � � �证券简称：益佰制药 公告编号：2014-028

贵州益佰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会议召开情况

贵州益佰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通知于2014年7

月2日以书面方式向全体监事发出。 会议于2014年7月7日上午11:30在北京市贵州大厦由监事

会召集人王岳华先生主持，本次会议采用现场会议形式召开。参加会议监事应到3人，实到3

人。

会议的召开和表决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合法有效。

二、会议审议情况

1、审议《关于收购天津中盛海天制药有限公司100%股权的议案》。

详细内容请见2014�年7月 8�日指定信息披露报纸《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

证券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收购天津中盛海天制

药有限公司100%股权的公告》。

同意 3�票，弃权 0�票，反对 0�票，结果： 通过 。

特此公告！

贵州益佰制药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14年7月8日

证券代码：600594� � � �证券简称：益佰制药 公告编号:2014－029

贵州益佰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购天津中盛海天制药有限公司

100%股权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提示：

● 交易简要内容：

本公司出资人民币7.95亿元收购天津中盛海天制药有限公司100%的股权。

● 本次交易未构成关联交易。

● 本次交易未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 交易实施不存在重大法律障碍。

● 交易经本公司董事会批准后即可生效。

● 其他事项：

该股权不存在质押、冻结和纠纷等影响处置的法律障碍。

一、交易概述

（一）交易的基本情况

2014年7月7日，本公司与天津中盛海天制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盛海天制药” ）股东

陶建国、张新军签署股权转让协议，拟出资人民币7.95亿元收购中盛海天制药100%的股权。

公司聘请具有从事证券、期货业务资格的北京中证天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以下简称“中证天通” ）对中盛海天制药进行审计。中证天通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

计报告》（中证天通 [2014]�审字1-1140号）（全文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

com.cn））。截止2013年12月31日中盛海天制药账面资产总额为28,942.14万元，所有者权益为

9,800.83万元。2013年度,中盛海天制药实现营业收入为20,000.40万元，净利润为3,458.70万元；

截止2014年5月31日，中盛海天制药账面资产总额为31,721.03万元，所有者权益为12,184.57万

元。2014年1-5月,中盛海天制药实现营业收入为10,820.48万元，净利润为2,383.73万元。

（二）董事会审议情况

2014年7月7日，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表决，全票通过该项股权受让事

项。

（三）交易生效的审批及其他程序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本公司《公司章程》以及《董事会议事规则》等

相关规定，本次交易经本公司董事会批准后即可生效。

二、 交易各方当事人情况介绍

（一）交易对方情况介绍

1、陶建国，拥有香港居民身份证R750XXX（X），近三年一直担任天津中盛海天投资有限

公司、天津市协连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和中盛海天制药的法定代表人等职务。

2、张新军，身份证号12010619620905XXXX，近三年一直担任中盛海天制药总经理职务。

上述交易对方（以下简称“甲方” ）与本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一）交易标的

1、交易标的的名称和类别

本次交易标的是中盛海天制药100％的股权。

2、交易标的概况

(1)、中盛海天制药基本情况

成立日期：2009年11月11日

住所：天津市津南区双港镇达港南路1号

法定代表人：陶建国

注册资本：5,000万元

实收资本：5,000万元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股东（发起人）：陶建国、张新军

主营业务：片剂、颗粒剂、硬胶囊剂、中药材前处理和提取；医药技术开发、咨询和转让。

（以上范围涉及行业审批的以许可证的经营范围及有效期为准）（国家有专营专项规定的按

专营专项规定办理）

(2)、历史沿革

中盛海天制药系由自然人陶建国、张新军于2009年11月11日在天津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津

南分局注册成立，注册资本5,000万元，其中：陶建国认缴4,000万元、张新军认缴1,000万元。天

津市星辰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分别出具了津星辰验字[2009]第J-109号、津星辰验字[2010]

第J-034号和津星辰更验字[2011]第J-041号《验资报告》验证，实收资本分三期到位。

目前，中盛海天制药在工商管理机关登记的股权结构为：

序号 股东

认缴注册资本 实缴注册资本

出资额

（

万元

）

出资比例

（

%

）

出资额

（

万元

）

出资比例

（

%

）

1

陶建国

4000.00 80.00 4000.00 80.00

2

张新军

1000.00 20.00 1000.00 20.00

合计

5000.00 100.00 5000.00 100.00

(3)、主要产品及生产能力

中盛海天制药拥有3个产品批文，其中独家品种1个，剂型独家品种1个。主导产品葆宫止

血颗粒、金莲清热泡腾片为2009年国家重点产业振兴、技术改造项目和天津市重大高新技术

产业化项目。葆宫止血颗粒为中盛海天制药自行研制的独家专利品种，属收敛止血类妇科用

药,入选2012年版《国家基本药物目录》；金莲清热泡腾片为《伤寒杂病论》中经方与《温病条

辨》中验方加减化裁而成，是治疗感染类疾病的经典用药,该产品说明书标示有儿童用量,入选

国家卫生计生委 《人感染H7N9禽流感诊疗方案（2014年版）》、《流行性感冒诊断与治疗指

南（2011年版）》及《手足口病诊疗指南（2010年版）》，泡腾片为国家对儿童用药鼓励创新剂

型。

产品情况说明

序号 产品名称 功能主治 批文 医保 基药

1

葆宫止血颗粒

固经止血

，

滋阴清热

。

用于子宫出血

、

功能性子宫出血

、

上环后子宫出血

、

月经过多

、

经期延长

、

产后出血

、

流产

后出血

。

独家 国家 乙类 国家

2

金莲清热泡腾片

清热解毒

，

利咽生津

，

止咳祛痰

。

主治外感热证

。

症见高

热

，

口渴

，

咽干

，

咽痛

，

咳嗽

，

痰稠

，

适用于流行性感冒

，

上

呼吸道感染见有上述症候者

。

独家剂

型

辽增补 否

3

根痛平胶囊

活血

，

通络

，

止痛

。

用于风寒阻络所致腰椎病引起的肩颈

疼痛

，

活动受限

，

上肢麻木

。

33

粤

、

冀

、

滇

、

辽

、

皖

否

中盛海天制药拥有颗粒剂、 片剂 （含中药提取） 两条生产线，2011年1月26日通过国家

GMP认证（津M0245），有效期至2016年1月25日。2011年7月14日取得天津市食品药品监督管

理局颁发的《药品生产许可证》（津20100144），有效期至2015年2月1日。具备年产颗粒剂6,

000万袋、片剂10,000万片，中药提取4,000吨的生产能力。2013年产能利用率片剂39.67%、颗粒

剂55.83%、前提取52.10%。

(4)、重大资产情况

①土地及房屋

中盛海天制药拥有的土地使用权（该宗土地地号1201121030170170000，使用权面积为45,

111.6平方米，用途工业用地，使用权类型出让，终止日期为2058年8月17日）以及该宗地上附

属的新建生产车间、办公楼及附属用房等房产，尚未办理房地产权属证书。该等房地产权证书

的取得不存在法律障碍。

②知识产权

中盛海天制药拥有的注册商标19件，具体如下：

中盛海天制药拥有专利12项，其中：发明专利3项，实用新型7项，外观设计专利2项。具体

如下：

序号 专利名称 类型 申请日 专利号 备注

1

治疗功能性子宫出血及上下环后

出血的止血剂及其制备方法

发明

2003.3.24 03112031.8

质押

2

白芍甘草提取物及其制备方法 发明

2002.12.19 02156681.X

3

一种金莲清热泡腾片及其制备方

法

发明

2005.09.07 200510098725.X

质押

4

包装盒

（

葆宫止血颗粒

）

外观设计

2005.08.01 200530023912.2

5

包装盒

（

根痛平胶囊

）

外观设计

2006.7.13 200630023970.X

6

一种可快速拆装除尘筒的沸腾干

燥机

实用新型

2013.10.9

申请号

:

2013206248143

已获得 专 利

（

证 书 领 取

中

）

7

一种提取岗位的出膏管道装置 实用新型

2013.10.9

申请号

:

2013206248105

8

一种微波干燥机水循环系统 实用新型

2013.10.9

申请号

:

2013206248158

9

计数收纳装置 实用新型

2013.10.9

申请号

:

2013206232874

10

一种双效浓缩防雾化设备 实用新型

2013.10.9

申请号

:

2013206232499

11

一种原料粉碎装置 实用新型

2013.10.9

申请号

?

2013206247884

12

微波干燥水环真空用水系统 实用新型

2013.10.9

申请号

:

2013206250590

另有正在申请的专利2项：

序号 专利名称 类型 申请日 申请号 备注

1

金莲清热泡腾片的干法制粒方法 发明

2013.10.9 201310470997.2

保护性专利

2

葆宫止血颗粒的一步制粒法 发明

2013.10.9 201310469465.7

保护性专利

(5)、在研产品情况

序号 产品名称 适应症 所属类别 所处阶段

1

金莲清热泡腾片 增加手足口病适应症 中药

9

类 申报生产

CDE

审评

2

芍甘片 妇科类 中药

6

类 已获临床批件

3

温肾调经颗粒 妇科类 中药

6

类 已获临床批件

4

元香乳宁凝胶 妇科类 中药

6

类 临床申报前研究

3、财务状况

中证天通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中证天通 [2014] �审字1-1140号）。

2013年和2014年1-5月中盛海天制药会计报表主要项目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2013

年

12

月

31

日

2014

年

5

月

31

日

资产总额

289,421,422.60 317,210,338.24

负债总额

191,413,048.37 195,364,648.39

所有者权益

98,008,374.23 121,845,689.85

2013

年度

2014

年

1-5

月

营业收入

200,004,042.74 108,204,752.04

净利润

34,587,015.49 23,837,315.62

4、权属状况说明

该交易标的产权清晰，不存在质押及其他任何限制转让的情况；不涉及诉讼、仲裁事项或

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不存在妨碍权属处置和转移的其他情况。

（二）交易标的定价情况

本次交易受让价格为人民币7.95亿元，考虑制药企业轻资产、重产品的行业特点，结合中

盛海天制药主打产品的价值判断，经交易双方友好协商定价。

四、协议的主要内容

第一条 转让标的价格

1.2经甲乙双方协商， 甲方转让其持有的中盛海天制药100%的股权价格确定为人民币柒

亿玖仟伍佰万元（￥7.95亿元）。

第二条 转让款支付方式

2.1第一期价款： 在本协议生效后五个工作日内， 乙方向甲方支付人民币贰亿玖仟万元

（￥2.9亿元），该款项包含按照国家规定代扣代缴甲方应缴纳的税费。

2.2第二期价款：在办理中盛海天制药100%的股权变更至乙方名下后五个工作日内，乙方

向甲方支付人民币贰亿玖仟万元（￥2.9亿元）。

上述第一期和第二期股权转让款共计伍亿捌仟万元（￥5.8亿元）。

2.3第三期价款：在乙方公布其2014年度报告后五个工作日内，乙方向甲方支付剩余款项

人民币贰亿壹仟伍佰万元（￥2.15亿元）。

第三条 股权转让的有关税费

甲乙双方应依法各自承担其因谈判、起草、签订、履行本协议书以及办理相关手续时需要

各方出具和签订的相关协议文书及其因转让交易而发生的所有税费及开支。

第五条 股权交割

5.1在甲乙双方办理中盛海天制药交接手续后五日内，甲方应当配合乙方及中盛海天制药

办理中盛海天制药100%的股权的工商变更登记的手续，该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完成之日为股权

交割完成日。上述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完成应当在乙方向甲方支付第一期股权转让款后六十日

内完成。

5.2自交割完成日起， 乙方即享有中盛海天制药的全部股东权利和义务。 审计基准日

（2014年5月31日）至股权交割日期间产生的盈利由乙方享有，若发生亏损则按照经双方确认

后的亏损金额由甲方以现金予以补足。

第六条 生效

6.1经乙方盖章、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人签字及甲方签字。

6.2经乙方董事会审议通过。

第九条 违约责任

9.1本协议签订后，任何一方不履行本协议项下其应承担的任何义务，均构成违约，应承担

违约责任。

9.2如因甲方原因或中盛海天制药存在影响其股权过户的法律障碍， 致中盛海天制药

100%股权未能在本协议约定的时间内办理股权变更过户，则甲方应按照乙方已支付转让款的

万分之一/每日向乙方支付违约金，直至股权变更过户完成。如逾期三个月，则乙方有权（但无

义务）单方解除本协议，甲方应退还乙方已经支付的转让款，同时乙方有权向甲方索赔，索赔

金额为贰亿玖千万元（￥2.9亿元）。

9.3如乙方未按照本协议约定的时间向甲方支付转让款，则乙方按照未支付金额的万分之

一/每日向甲方支付违约金。 如逾期三个月以及因乙方原因致中盛海天制药100%股权未能在

本协议约定的时间内办理股权变更过户并逾期三个月，则甲方有权（但无义务）单方解除本

协议，甲方已经收取的转让款不予退还。

五、涉及收购资产的其他安排

本次收购不涉及交易标的人员安置、土地租赁等情况，交易完成后不会产生与公司关联

交易与同业竞争情况。

六、收购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中盛海天制药的主要产品为妇科类、清热解毒类药物，与本公司妇科、儿科用药领域核心

产品契合度较高。通过销售资源的整合，可进一步提升本公司在妇科、儿科治疗领域的竞争优

势。

中盛海天制药及其主导产品未来成长性较好，本次收购是对公司产品线的延伸，符合公

司战略发展方向，有利于增强公司综合竞争力。

收购完成后，中盛海天制药成为本公司全资子公司，纳入合并报表范围，对公司财务状况

和经营成果都将带来积极影响。

七、上网公告附件

（一）中证天通《审计报告》（中证天通 [2014]�审字1-1140号）

八、备查文件目录

（一）益佰制药第五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

（二）股权转让协议

特此公告！

贵州益佰制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7月8日

证券代码：600594� � � �证券简称：益佰制药 公告编号：2014-030

贵州益佰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对全资子公司增资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增资对象：贵州益佰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全资子公司贵州苗医药实

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苗医药” ）

●增资金额：人民币490,000,000.00元

一、增资概述

2014�年7月7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向全资子公司贵州苗医

药实业有限公司增资的议案》，同意将公司对全资子公司苗医药的借款人民币490,000,000.00

元，以债转股的形式转增苗医药的注册资本，增资后苗医药的注册资本增加至人民币500,000,

000.00元。增资完成后，公司对苗医药的持股比例仍为100％。

根据《公司章程》规定，本次增资事项须经董事会审议通过，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批

准。本次增资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

重组交易行为。

二、增资主体的基本情况

1、苗医药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贵州苗医药实业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2011年

注册地址：贵州省贵阳市白云大道220-1号

注册资本：人民币10,000,000.00元

法定代表人：窦啟玲

股东持股比例：公司持有100%的股权

经营范围：医药原料、成药生产（销售）企业的投资；医疗器械生产经营企业的投资；生物

技术及相关性产品的开发；药品技术服务及技术转让；本企业及本企业成员企业自产产品及

相关性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除外）。经营本企业及本

企业成员生产、科研所需的原辅料、机械设备、仪器、零配件及相关技术业务的进出口业务（国

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除外）；投资管理咨询、医院投资；房地产投资；建筑材

料；农林种植、中药材种植。

2、苗医药主要财务指标

经具有从事证券、期货业务资格的北京中证天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中

证天通【2014】 鄂审字1077号）， 截至2013年12月31日, �苗医药资产总额为人民币662,039,

884.35元， 负债总额为人民币625,560,728.25元， 归属于母公司净资产为人民币36,479,156.10

元。2013年度营业收入为人民币145,928,494.12元, � 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为人民币26,462,

611.78元。

截至2014年3月31日,�苗医药资产总额为人民币619,821,546.39元，负债总额为人民币582,

125,238.89元，归属于母公司净资产为人民币37,696,307.50元。2014年1-3月营业收入为人民币

15,037,026.26元,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为人民币1,217,151.40元（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三、合同协议主要内容

本次增资事项为公司对全资子公司增资，无需签订对外投资合同协议。

四、本次增资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以债权转增股本对苗医药的增资，有利于扩大其经营规模，优化其财务结构和增强

其抗风险能力。

本次对苗医药的增资不会影响公司的资金状况，有助于降低了本公司的财务风险，有利

于公司的长期可持续性发展。

特此公告！

贵州益佰制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7月8日

证券代码：600594� � � �证券简称：益佰制药 公告编号：2014-031

贵州益佰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事项复牌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2014年7月1日，贵州益佰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因筹划对外投资重大事

项，发布重大事项停牌公告，公司股票自2014年7月1日起停牌。2014年7月7日，公司第五届董事

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本次重大事项的相关议案。详细内容请见2014年7月1日、7月8日的《中

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上海证券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鉴于公司本次重大事项已确定，经申请，公司股票于2014年7月8日起复牌，敬请广大投资

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贵州益佰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2014年7月8日

证券代码：600594� � � �证券简称：益佰制药 公告编号：2014-032

贵州益佰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2013年度利润分配实施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每股派发现金红利0.12元（含税）；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1.20元（含税）；

● 扣税后每股现金红利（税后）:�自然人股东和证券投资基金每股现金红利0.114元；合

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每股现金红利 0.108元。

● 股权登记日：2014�年7月11日（星期五）

● 除息日：2014年7月14日（星期一）

● 现金红利发放日：2014年7月14日（星期一）

一、通过分配方案的股东大会届次和日期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已获 2014年5月23日召开的公司 2013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股东大

会决议公告刊登在2014年5月24日的《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上海证券报》及上海证

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二、分配方案

（一）发放年度：2013年

（二）发放范围：向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的公司全体股东发放

（三）根据北京中证天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的审计结果， 2013年度公司实

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429,153,586.87元， 按《公司章程》 规定提取法定公积金37,

118,689.09元，分配2012年度现金红利54,087,670.00元，加上年初未分配利润906,378,257.08元，

本年度可供股东分配的利润为1,244,325,475.86元。

公司2013年度利润分配预案为：以2014年4月17日的总股本395,999,700.00股为基数，向全

体股东每10股派现金1.20元（含税），共派现金47,519,964.00�元，剩余未分配利润结转下一年

度。

（四）扣税说明

1、对于A股自然人股东和证券投资基金，根据《关于实施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

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2〕85号）的有关规定，其股息红利所得统一暂按25%

计入应纳税所得额，适用20%的税率计征个人所得税，实际税负为5%。公司暂按5%的税率代扣

所得税后进行发放，实际每股派发现金红利0.114元。

个人及证券投资基金在股权登记日后转让股票时，证券登记结算公司根据其持股期限计

算实际应纳税额，超过已扣缴税款的部分，由证券公司等股份托管机构从个人资金账户中扣

收并划付证券登记结算公司，证券登记结算公司于次月5个工作日内划付公司，公司在收到税

款当月的法定申报期内向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缴纳。具体实际税负为：股东的持股期限在1个月

以内（含1个月）的，其股息红利所得全额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负为20%；持股期限在1个

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暂减按5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负为10%；持股期限超过1年的，

暂减按25%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负为5%。

2、对于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 ）股东，根据《关于中国居民企业向QFII支付股息、

红利、利息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国税函〔2009〕47号）的规定，由本公司按

10%的税率代扣代缴所得税，扣税后实际发放现金红利为每股0.108元。如其认为取得的红利

收入需要享受任何税收协定（安排）待遇的，可按照规定在取得红利后自行向主管税务机关

提出申请。

3、对于A股的居民企业股东（含机构投资者），本公司将不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其现金

红利所得税自行缴纳，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税前每股人民币0.12元。

4、对于其他非居民企业，我公司未代扣代缴所得税，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税前每股人民

币0.12元，由纳税人在所得发生地缴纳。

三、相关日期

股权登记日：2014年7月11日（星期五）

除息日：2014年7月14日（星期一）

现金红利发放日：2014年7月14日（星期一）

四、分派对象

截至股权登记日2014年7月11日（星期五）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

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五、分配实施办法

本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及有限售条件流通股的红利均委托中登上海分公司通过其资

金清算系统向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各会员办理了指定交易的股东派发。

已办理指定交易的投资者可于红利发放日在其指定的证券营业部领取现金红利，未办理指定

交易的股东红利暂由中登上海分公司保管，待办理指定交易后再进行派发。

六、有关咨询办法

联系地址：贵州省贵阳市白云大道 220-1�号

贵州益佰制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处

联系电话：0851-4705177

传真：0851-4719910

邮编：550008

七、备查文件目录

贵州益佰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2013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详情请参见2014年5月24日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上海证券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特此公告！

贵州益佰制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7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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